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221號

原      告  梁偉聰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施驊陞律師

被      告  楊阿午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1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9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1月22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台幣30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然於被告以新

台幣90萬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緣兩造前於民國（下同）106年6月間，透過太平洋房屋彰

化溪湖加盟店就彰化縣○○鎮○○段000地號、使用分區

地類別為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之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簽

立土地買賣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由被告以新台幣

（下同）4,695,000元之價格，出賣系爭土地予原告，兩

造並履行完畢。

（二）惟系爭土地於80年6月間，曾提供被告所有之彰化縣○○

鎮○○段0000○0000○0地號土地合併計算基地面積申請

農舍、取得建造執照並興建完畢，嗣原告於112年12月16

日將系爭土地出賣予訴外人劉力豪，始經劉力豪告知前

情；惟系爭契約已明文約定被告應保證系爭土地不得為申

請過農舍或用過建蔽率之農地，被告並於系爭契約標的物

現況說明書，表示系爭土地無提供給其他農業用地合併計

算興建農舍，被告仍交付受套繪管制之土地予原告，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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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瑕疵，且給付不符合債之本旨；原告不知系爭土地受

套繪管制，於出售系爭土地予劉力豪時亦為相同之保證內

容，因負瑕疵擔保責任，不得已與劉力豪協商，將系爭土

地減價90萬元出售予劉力豪，而受有損害，爰依民法第36

0條、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等規定，擇一請求判

准被告賠償其損害90萬元。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則辯稱：

（一）伊是賣田地不是賣建地，劉力豪也已經搭建鐵皮屋，伊80

年就申請農舍，已經申請30幾年了，伊忘記跟仲介講，伊

賣原告也6、7年了，原告現在才賣給後手。

（二）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訴訟費用由原

告負擔。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件原告主張兩造前於106年6月間，透過太平洋房屋彰化

溪湖加盟店簽立系爭契約，由被告以4,695,000元之價

格，出賣系爭土地予原告，已履行完畢，系爭土地於80年

6月間，曾提供被告所有之彰化縣○○鎮○○段0000○000

0○0地號土地合併計算基地面積申請農舍、取得建造執照

並興建完畢，嗣原告於112年12月16日將系爭土地出賣予

訴外人劉力豪，始經劉力豪告知系爭土地受套繪乙事，原

告因此而將系爭土地減價90萬元出賣劉力豪等情，業據原

告提出系爭契約及其與劉力豪間之買賣契約（均影本，並

經本院當庭核對正本無訛）、土地登記簿謄本為憑，且為

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惟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經套繪

管制，不具被告保證之品質、給付不符合債之本旨，而依

民法第360條、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等規定，擇

一請求判准被告賠償其損害90萬元等語，為被告否認，並

以前詞置辯。

（二）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

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

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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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無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出賣人並應擔保其物於

危險移轉時，具有其所保證之品質；買賣之物，缺少出賣

人所保證之品質者，買受人得不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價

金，而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出賣人故意不告知物之瑕

疵者亦同；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

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損害賠償，除

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

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

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民法

第354條、第360條、第213條、第215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

　　⑴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約定：「如本件買賣土地係農地，

……，且本買賣標的不得為申請過農舍或用過建蔽率之農

地。……」等語，另被告於系爭契約之標的物現況說明書

中，「是否曾提供給其他農業用地合併計算興建農舍」之

選項，亦勾選否，有系爭契約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3、

26頁），足認被告於系爭契約訂定時，已明確表示保證系

爭土地未受套繪管制；又系爭土地於80年6月間，曾提供

被告所有之彰化縣○○鎮○○段0000○0000○0地號土地

合併計算基地面積申請農舍、取得建造執照並興建完畢，

迄今仍受套繪管制等情，亦有土地登記簿在卷可憑（見本

院卷第5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見系爭土地交付

時，不具被告保證未受套繪管制之品質，而有物之瑕疵，

被告應負瑕疵擔保責任。

　　⑵系爭土地既缺少被告所保證之品質，原告自得依民法第36

0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害；又原告因系爭土地欠

缺被告所保證之品質，致其出賣土地時，經劉力豪告知瑕

疵，不得已降價90萬元出售予劉力豪，堪認原告因系爭土

地之瑕疵受有90萬元地價之損害，自得請求被告賠償；則

原告依民法第360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90萬元，為有

理由。被告雖辯稱其是賣田地不是賣建地，劉力豪也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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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鐵皮屋，主張系爭土地並無瑕疵云云，然本件被告於

系爭契約中已有保證系爭土地未受套繪，且系爭土地於交

付時確實受套繪管制，已如前述，系爭土地確因欠缺被告

所保證之品質而有瑕疵，被告仍為此抗辯，所辯無理由，

不足為採。又原告之前開主張既為有理由，則其請求本院

擇一為其有利判決之其餘請求權，本院即無庸再予審酌，

併此敘明。

四、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360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90萬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1月22日（見本院卷

第85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判決原告已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經核無不

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並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結論：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並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390

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民事第四庭法　官　謝仁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余思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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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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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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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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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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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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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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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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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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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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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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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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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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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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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代理人  施驊陞律師
被      告  楊阿午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9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1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台幣30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然於被告以新台幣90萬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緣兩造前於民國（下同）106年6月間，透過太平洋房屋彰化溪湖加盟店就彰化縣○○鎮○○段000地號、使用分區地類別為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之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簽立土地買賣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由被告以新台幣（下同）4,695,000元之價格，出賣系爭土地予原告，兩造並履行完畢。
（二）惟系爭土地於80年6月間，曾提供被告所有之彰化縣○○鎮○○段0000○0000○0地號土地合併計算基地面積申請農舍、取得建造執照並興建完畢，嗣原告於112年12月16日將系爭土地出賣予訴外人劉力豪，始經劉力豪告知前情；惟系爭契約已明文約定被告應保證系爭土地不得為申請過農舍或用過建蔽率之農地，被告並於系爭契約標的物現況說明書，表示系爭土地無提供給其他農業用地合併計算興建農舍，被告仍交付受套繪管制之土地予原告，即有物之瑕疵，且給付不符合債之本旨；原告不知系爭土地受套繪管制，於出售系爭土地予劉力豪時亦為相同之保證內容，因負瑕疵擔保責任，不得已與劉力豪協商，將系爭土地減價90萬元出售予劉力豪，而受有損害，爰依民法第360條、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等規定，擇一請求判准被告賠償其損害90萬元。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則辯稱：
（一）伊是賣田地不是賣建地，劉力豪也已經搭建鐵皮屋，伊80年就申請農舍，已經申請30幾年了，伊忘記跟仲介講，伊賣原告也6、7年了，原告現在才賣給後手。
（二）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件原告主張兩造前於106年6月間，透過太平洋房屋彰化溪湖加盟店簽立系爭契約，由被告以4,695,000元之價格，出賣系爭土地予原告，已履行完畢，系爭土地於80年6月間，曾提供被告所有之彰化縣○○鎮○○段0000○0000○0地號土地合併計算基地面積申請農舍、取得建造執照並興建完畢，嗣原告於112年12月16日將系爭土地出賣予訴外人劉力豪，始經劉力豪告知系爭土地受套繪乙事，原告因此而將系爭土地減價90萬元出賣劉力豪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契約及其與劉力豪間之買賣契約（均影本，並經本院當庭核對正本無訛）、土地登記簿謄本為憑，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惟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經套繪管制，不具被告保證之品質、給付不符合債之本旨，而依民法第360條、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等規定，擇一請求判准被告賠償其損害90萬元等語，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二）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無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出賣人並應擔保其物於危險移轉時，具有其所保證之品質；買賣之物，缺少出賣人所保證之品質者，買受人得不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而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出賣人故意不告知物之瑕疵者亦同；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民法第354條、第360條、第213條、第215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
　　⑴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約定：「如本件買賣土地係農地，……，且本買賣標的不得為申請過農舍或用過建蔽率之農地。……」等語，另被告於系爭契約之標的物現況說明書中，「是否曾提供給其他農業用地合併計算興建農舍」之選項，亦勾選否，有系爭契約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3、26頁），足認被告於系爭契約訂定時，已明確表示保證系爭土地未受套繪管制；又系爭土地於80年6月間，曾提供被告所有之彰化縣○○鎮○○段0000○0000○0地號土地合併計算基地面積申請農舍、取得建造執照並興建完畢，迄今仍受套繪管制等情，亦有土地登記簿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5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見系爭土地交付時，不具被告保證未受套繪管制之品質，而有物之瑕疵，被告應負瑕疵擔保責任。
　　⑵系爭土地既缺少被告所保證之品質，原告自得依民法第360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害；又原告因系爭土地欠缺被告所保證之品質，致其出賣土地時，經劉力豪告知瑕疵，不得已降價90萬元出售予劉力豪，堪認原告因系爭土地之瑕疵受有90萬元地價之損害，自得請求被告賠償；則原告依民法第360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90萬元，為有理由。被告雖辯稱其是賣田地不是賣建地，劉力豪也已經搭建鐵皮屋，主張系爭土地並無瑕疵云云，然本件被告於系爭契約中已有保證系爭土地未受套繪，且系爭土地於交付時確實受套繪管制，已如前述，系爭土地確因欠缺被告所保證之品質而有瑕疵，被告仍為此抗辯，所辯無理由，不足為採。又原告之前開主張既為有理由，則其請求本院擇一為其有利判決之其餘請求權，本院即無庸再予審酌，併此敘明。
四、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360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9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1月22日（見本院卷第85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判決原告已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經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並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結論：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並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民事第四庭法　官　謝仁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余思瑩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221號
原      告  梁偉聰  


訴訟代理人  施驊陞律師
被      告  楊阿午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1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9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1月22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台幣30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然於被告以新
台幣90萬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緣兩造前於民國（下同）106年6月間，透過太平洋房屋彰
      化溪湖加盟店就彰化縣○○鎮○○段000地號、使用分區地類
      別為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之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簽立土
      地買賣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由被告以新台幣（下同
      ）4,695,000元之價格，出賣系爭土地予原告，兩造並履
      行完畢。
（二）惟系爭土地於80年6月間，曾提供被告所有之彰化縣○○鎮○
      ○段0000○0000○0地號土地合併計算基地面積申請農舍、取
      得建造執照並興建完畢，嗣原告於112年12月16日將系爭
      土地出賣予訴外人劉力豪，始經劉力豪告知前情；惟系爭
      契約已明文約定被告應保證系爭土地不得為申請過農舍或
      用過建蔽率之農地，被告並於系爭契約標的物現況說明書
      ，表示系爭土地無提供給其他農業用地合併計算興建農舍
      ，被告仍交付受套繪管制之土地予原告，即有物之瑕疵，
      且給付不符合債之本旨；原告不知系爭土地受套繪管制，
      於出售系爭土地予劉力豪時亦為相同之保證內容，因負瑕
      疵擔保責任，不得已與劉力豪協商，將系爭土地減價90萬
      元出售予劉力豪，而受有損害，爰依民法第360條、第227
      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等規定，擇一請求判准被告賠償
      其損害90萬元。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則辯稱：
（一）伊是賣田地不是賣建地，劉力豪也已經搭建鐵皮屋，伊80
      年就申請農舍，已經申請30幾年了，伊忘記跟仲介講，伊
      賣原告也6、7年了，原告現在才賣給後手。
（二）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訴訟費用由原
      告負擔。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件原告主張兩造前於106年6月間，透過太平洋房屋彰化
      溪湖加盟店簽立系爭契約，由被告以4,695,000元之價格
      ，出賣系爭土地予原告，已履行完畢，系爭土地於80年6
      月間，曾提供被告所有之彰化縣○○鎮○○段0000○0000○0地
      號土地合併計算基地面積申請農舍、取得建造執照並興建
      完畢，嗣原告於112年12月16日將系爭土地出賣予訴外人
      劉力豪，始經劉力豪告知系爭土地受套繪乙事，原告因此
      而將系爭土地減價90萬元出賣劉力豪等情，業據原告提出
      系爭契約及其與劉力豪間之買賣契約（均影本，並經本院
      當庭核對正本無訛）、土地登記簿謄本為憑，且為被告所
      不爭執，堪信為真實；惟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經套繪管制，
      不具被告保證之品質、給付不符合債之本旨，而依民法第
      360條、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等規定，擇一請求
      判准被告賠償其損害90萬元等語，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
      置辯。
（二）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
      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
      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
      度，無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出賣人並應擔保其物於
      危險移轉時，具有其所保證之品質；買賣之物，缺少出賣
      人所保證之品質者，買受人得不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
      ，而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出賣人故意不告知物之瑕疵
      者亦同；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
      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損害賠償，除法
      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
      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
      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民法第
      354條、第360條、第213條、第215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
　　⑴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約定：「如本件買賣土地係農地，…
      …，且本買賣標的不得為申請過農舍或用過建蔽率之農地
      。……」等語，另被告於系爭契約之標的物現況說明書中，
      「是否曾提供給其他農業用地合併計算興建農舍」之選項
      ，亦勾選否，有系爭契約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3、26頁
      ），足認被告於系爭契約訂定時，已明確表示保證系爭土
      地未受套繪管制；又系爭土地於80年6月間，曾提供被告
      所有之彰化縣○○鎮○○段0000○0000○0地號土地合併計算基
      地面積申請農舍、取得建造執照並興建完畢，迄今仍受套
      繪管制等情，亦有土地登記簿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59頁
      ），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見系爭土地交付時，不具被告
      保證未受套繪管制之品質，而有物之瑕疵，被告應負瑕疵
      擔保責任。
　　⑵系爭土地既缺少被告所保證之品質，原告自得依民法第360
      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害；又原告因系爭土地欠缺
      被告所保證之品質，致其出賣土地時，經劉力豪告知瑕疵
      ，不得已降價90萬元出售予劉力豪，堪認原告因系爭土地
      之瑕疵受有90萬元地價之損害，自得請求被告賠償；則原
      告依民法第360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90萬元，為有理
      由。被告雖辯稱其是賣田地不是賣建地，劉力豪也已經搭
      建鐵皮屋，主張系爭土地並無瑕疵云云，然本件被告於系
      爭契約中已有保證系爭土地未受套繪，且系爭土地於交付
      時確實受套繪管制，已如前述，系爭土地確因欠缺被告所
      保證之品質而有瑕疵，被告仍為此抗辯，所辯無理由，不
      足為採。又原告之前開主張既為有理由，則其請求本院擇
      一為其有利判決之其餘請求權，本院即無庸再予審酌，併
      此敘明。
四、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360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90萬
    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1月22日（見本院卷
    第85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
    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判決原告已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經核無不
    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並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
    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結論：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並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390
    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民事第四庭法　官　謝仁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余思瑩



臺灣彰化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字第1221號
原      告  梁偉聰  


訴訟代理人  施驊陞律師
被      告  楊阿午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台幣90萬元，及自民國113年11月2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台幣30萬元供擔保後得假執行，然於被告以新台幣90萬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緣兩造前於民國（下同）106年6月間，透過太平洋房屋彰化溪湖加盟店就彰化縣○○鎮○○段000地號、使用分區地類別為特定農業區農牧用地之土地（下稱系爭土地）簽立土地買賣合約書（下稱系爭契約），由被告以新台幣（下同）4,695,000元之價格，出賣系爭土地予原告，兩造並履行完畢。
（二）惟系爭土地於80年6月間，曾提供被告所有之彰化縣○○鎮○○段0000○0000○0地號土地合併計算基地面積申請農舍、取得建造執照並興建完畢，嗣原告於112年12月16日將系爭土地出賣予訴外人劉力豪，始經劉力豪告知前情；惟系爭契約已明文約定被告應保證系爭土地不得為申請過農舍或用過建蔽率之農地，被告並於系爭契約標的物現況說明書，表示系爭土地無提供給其他農業用地合併計算興建農舍，被告仍交付受套繪管制之土地予原告，即有物之瑕疵，且給付不符合債之本旨；原告不知系爭土地受套繪管制，於出售系爭土地予劉力豪時亦為相同之保證內容，因負瑕疵擔保責任，不得已與劉力豪協商，將系爭土地減價90萬元出售予劉力豪，而受有損害，爰依民法第360條、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等規定，擇一請求判准被告賠償其損害90萬元。並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則辯稱：
（一）伊是賣田地不是賣建地，劉力豪也已經搭建鐵皮屋，伊80年就申請農舍，已經申請30幾年了，伊忘記跟仲介講，伊賣原告也6、7年了，原告現在才賣給後手。
（二）並聲明：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得心證之理由：
（一）本件原告主張兩造前於106年6月間，透過太平洋房屋彰化溪湖加盟店簽立系爭契約，由被告以4,695,000元之價格，出賣系爭土地予原告，已履行完畢，系爭土地於80年6月間，曾提供被告所有之彰化縣○○鎮○○段0000○0000○0地號土地合併計算基地面積申請農舍、取得建造執照並興建完畢，嗣原告於112年12月16日將系爭土地出賣予訴外人劉力豪，始經劉力豪告知系爭土地受套繪乙事，原告因此而將系爭土地減價90萬元出賣劉力豪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契約及其與劉力豪間之買賣契約（均影本，並經本院當庭核對正本無訛）、土地登記簿謄本為憑，且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為真實；惟原告主張系爭土地經套繪管制，不具被告保證之品質、給付不符合債之本旨，而依民法第360條、第227條第1項、第226條第1項等規定，擇一請求判准被告賠償其損害90萬元等語，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二）按物之出賣人對於買受人，應擔保其物依第373條之規定危險移轉於買受人時無滅失或減少其價值之瑕疵，亦無滅失或減少其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之瑕疵；但減少之程度，無關重要者，不得視為瑕疵；出賣人並應擔保其物於危險移轉時，具有其所保證之品質；買賣之物，缺少出賣人所保證之品質者，買受人得不解除契約或請求減少價金，而請求不履行之損害賠償；出賣人故意不告知物之瑕疵者亦同；負損害賠償責任者，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回復他方損害發生前之原狀；損害賠償，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外，應以填補債權人所受損害及所失利益為限；依通常情形，或依已定之計劃、設備或其他特別情事，可得預期之利益，視為所失利益，民法第354條、第360條、第213條、第215條分別定有明文。
（三）經查：
　　⑴依系爭契約第9條第2項約定：「如本件買賣土地係農地，……，且本買賣標的不得為申請過農舍或用過建蔽率之農地。……」等語，另被告於系爭契約之標的物現況說明書中，「是否曾提供給其他農業用地合併計算興建農舍」之選項，亦勾選否，有系爭契約附卷可稽（見本院卷第23、26頁），足認被告於系爭契約訂定時，已明確表示保證系爭土地未受套繪管制；又系爭土地於80年6月間，曾提供被告所有之彰化縣○○鎮○○段0000○0000○0地號土地合併計算基地面積申請農舍、取得建造執照並興建完畢，迄今仍受套繪管制等情，亦有土地登記簿在卷可憑（見本院卷第5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足見系爭土地交付時，不具被告保證未受套繪管制之品質，而有物之瑕疵，被告應負瑕疵擔保責任。
　　⑵系爭土地既缺少被告所保證之品質，原告自得依民法第360條之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損害；又原告因系爭土地欠缺被告所保證之品質，致其出賣土地時，經劉力豪告知瑕疵，不得已降價90萬元出售予劉力豪，堪認原告因系爭土地之瑕疵受有90萬元地價之損害，自得請求被告賠償；則原告依民法第360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90萬元，為有理由。被告雖辯稱其是賣田地不是賣建地，劉力豪也已經搭建鐵皮屋，主張系爭土地並無瑕疵云云，然本件被告於系爭契約中已有保證系爭土地未受套繪，且系爭土地於交付時確實受套繪管制，已如前述，系爭土地確因欠缺被告所保證之品質而有瑕疵，被告仍為此抗辯，所辯無理由，不足為採。又原告之前開主張既為有理由，則其請求本院擇一為其有利判決之其餘請求權，本院即無庸再予審酌，併此敘明。
四、從而，原告主張依民法第360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90萬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3年11月22日（見本院卷第85頁送達證書）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五、本件判決原告已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經核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並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結論：原告之訴為有理由，並依民事訴訟法第78條、第390條第2項、第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民事第四庭法　官　謝仁棠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判決上訴，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
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1　　日
　　　　　　　　　　　　　　　　書記官　余思瑩


